房屋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
出租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承租方：华钛空天（北京）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产权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生产车间、办公场所及宿舍租赁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并承诺共同遵守。
1．租赁物的基本情况
1.1出租方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内，具体：4#楼整体；宿舍楼三层整层、一层106室、112室、二层208室共28间）；焊工房、西侧库房；北车间（以下简称“租赁物”）租赁给承租方使用（以下简称租赁物）租赁给承租方使用。
1.2本租赁物的用途为生产、办公和住宿，双方确认租赁物及其内部设施符合承租方使用目的。
2．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方式
2.1租赁物及租赁价格详细情况：
2.1.1  4#楼
	租赁物名称
	南北（m）
	东西（m）
	面积
	单价
	年金额

	4#楼一层
	84.96
	37.06
	3148.62
	1.20
	1,379,095.56

	4#楼二层
	84.96
	18.26
	1551.37
	1.00
	566,250.05

	办公楼（三层）
	11
	37.05
	1219.625
	1.20
	534,195.75

	小计
	
	
	5919.615
	
	2,479,541.36


2.1.2  宿舍
	租赁物名称
	南北（m）
	东西（m）
	面积
	单价
	年金额

	宿舍
	58.1
	15.24
	883.44
	1.20
	386,946.72 

	新增106、112、208
	13.944
	7.62
	106.25
	1.20
	46,537.56 

	小计
	
	
	989.69
	
	433,484.28


2.1.3  焊工房、西侧库房
	租赁物名称
	南北（m）
	东西（m）
	面积
	单价
	年金额

	焊工房
	20
	9
	180
	1.20
	78,840.00

	西侧库房
	25
	20.26
	506.5
	1.20
	221,847.00

	小计
	
	
	686.5
	
	300,687.00


2.1.4  北车间
	租赁物名称
	南北（m）
	东西（m）
	面积
	单价
	年金额

	北车间一层
	24.3
	54.2
	1317.06
	1.20 
	576872.28

	北车间二层
	24.3
	54.2
	1317.06
	1.00
	480726.9

	北车间一层北侧库房
	9.6
	19
	182.4
	1.20
	79891.2

	小计
	
	
	2816.52
	
	1137490.38

	年总计金额

	月金额
	三个月金额
	

	4351203.02
	362600.25
	1087800.76
	


备注:北车间租金已付至2024年12月10日，（本次首次付款要减掉北车间2024年8月15日-2024年12月10日租金费用364360.52元）
2.1.5承租方用电使用500KVA变压器、630KVA变压器所发生的费用根据用电量
比例按供电局提供的单据付费（含电维费）。
2.1.6水费按实际使用量并按照有关部门所规定的单价计费。
2.1.7按照租赁物的取暖面积收取取暖费（依据出租方及承租方全部取暖面积计算出的当期单价计算）。
2.1.8出租方负责为承租方安装独立电表、水表，并根据收取的水、电、取暖费金额开具正规且符合承租方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2  费用支付方式
2.2.1 出租方提供生产、办公、生活用电、用水单独装表计量，按实际用量及实际单价付费，抄表工作由双方共同完成，核算工作由双方财务共同完成，次月首周收取上月的费用。
2.2.2 取暖收费方法：按租赁物取暖面积*取暖费的平均单价，取暖季结束后一个月内收取费用。
2.3合同期限
租赁期5年；自2024年08月15日起至2029年8月14日止。
2.4租金支付方式
[bookmark: _GoBack]2.4.1出租方将上述生产车间、办公场所、宿舍等租赁物租给承租方，月租金为362600.25元（不含取暖费、水电气费）。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承租方支付房屋押金362600.25元（原合同已交押金320816.07元，本次补交41784.18元）（出租方开具押金收据），押金在合同终止无异议后无息退还给承租方。租金以对公转账形式支付，自2024年08月15日起，每3个月支付一次房租，每期房租金额为1087800.76元，原则上每次提前10天支付，出租方在收到租金5个工作日起向承租方开具等额的房屋租赁增值税专用发票。
2.4.2支付方式
签订合同5日内支付一个月租金为押金，及首期三个月租金。租金为上打租，每三个月支付一次，每期租金于上一租期届满之日的10日前缴纳。
2.5出租方收款账户信息及承租方开票信息
2.5.1出租方收款账户信息开票信息：
公司名称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税号	9111 0108 5751 6567 48
开票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南雁路B04-1-101
税票电话	010-68949187
开户行	华夏银行北京北沙滩支行
帐号	10252 000000 596791
2.5.2承租方开票信息
公司名称	华钛空天（北京）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税号	91110105MA007YHJ14
开票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超前路11号四幢一层138室
税票电话	010-69782263
开户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帐号	77090122000025204
2.5.3本合同有效期内，出租方收款账户信息及承租方开票信息以本条约定为准，如任何一方相关信息发生变更，应自变更之日起3日内通知对方；否则，未及时通知方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
3．出租方的权利义务
3.1出租方将积极的与承租方合作，为承租方的生产和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3.2出租方为承租方提供良好的基本保障，包括水、电、暖气的供应，便于承租方的生产安排（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特殊情况除外）。
3.3出租方对承租方提出的有关对生产不利的因素，积极协商解决，保障承租方的生产工作顺利进行。
3.5出租方因该租赁物发生任何经济及产权纠纷，均与承租方无关，出租方仍应保证继续执行本合同至合约期满为止。
3.6出租方在租赁期内如转让该租赁物业所有权，应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承租方，承租方有权要求出租方协调新业主继续执行本合同至租赁期届满。
3.7出租方在承租方入住时交接给承租方的租赁物是干净整洁的，承租方在搬离交接时交给出租方的租赁物也必须保持租赁物业的干净整洁。
4．承租方的权利义务
4.1承租方应积极与出租方配合工作，教育所属部门人员，注意节约用水、用电，保持环境卫生，不允许放暖气循环水。
4.2承租方应切实加强所属区域的防火、防盗、治安等安全保卫工作，码放物品不得堵塞消防通道。
4.3承租方如需更改房屋结构，须事先征得出租方同意，并不得堵塞消防通道。
4.4承租方使用出租方生产设备时，所有使用安全问题由承租方自己解决（由于承租方不当使用出租方生产设备所产生的一切问题由承租方自行承担）；如生产设备出现故障等问题，出租方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4.5使用出租方设备时由于承租方人为因素过错给出租方设备造成的损失由承租方照价赔偿。
4.6承租方应爱护和正常使用租赁物及其设备，发现租赁物及其设备自然损坏，应及时通知出租方并积极配合出租方检查和维修租赁物。
5．租赁物的交付及维修维护
5.1出租方承担租赁物主体结构的维修和维护责任。费用由出租方承担。承租方应妥善合理使用。承租方原因造成的损坏，责任由其自行承担。同时，出租方应确保在租赁期内租赁物状态始终适宜承租方使用，如因租赁物无法正常使用造成承租方生产经营停滞或使承租方遭受损失，出租方应全额赔偿；同时，租金相应减少或租赁期相应无偿顺延，承租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要求出租方承担违约责任。
6．违约事项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下列事项均构成出租方或承租方在本合同项下的违约事项：
6.1出租方未在约定的期限内交付租赁物，并且超期10个工作日仍然没有交付的。
6.2签订本合同视为对租赁物基本情况的认可，但出租方故意隐瞒事实真相，造成租赁物有严重瑕疵或者缺陷，影响承租方使用的。
6.3 出租方出现破产、清算、被吊销营业执照、房产出售等情形而导致承租方无法正常使用租赁物的，出租方除承担违约条款外还要赔偿承租方的全部直接损失。
6.4承租方无故没有按时足额交纳租金及相关费用，并且超期10个工作日仍然没有支付的。
6.5 承租方未合理使用租赁物及其相关设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出租方严重财产损失的。
6.6 承租方严重违反出租方明确告知承租方的管理规定，经出租方书面通知后无正当理由5个工作日内仍不改正的。
6.7 承租方未经出租方同意私自对租赁物进行主体改造的。
7．违约责任
7.1 一方违反发生本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违约义务事项，则视为一方违约。
7.2 出租方一方违约的，承租方有权暂停支付租金，并要求出租方改正，出租方拒绝改正或在承租方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正当理由未改正的，承租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出租方支付两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同时，出租方应退还承租方已支付的未使用租金及押金，并赔偿由此给承租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7.3 承租方违约的（除7.4款约定的违约行为之外），经出租方书面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无正当理由未改正的，出租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不予退还所收取的押金。同时承租方应在30个自然日内搬离，给出租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7.4 承租方无正当理由没有按时足额支付租金及费用的，每逾期一日，应向出租方支付未付金额千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直至支付完毕为止。逾期超过10工作日的，出租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不予退还收取的押金。
7.5在合同正常履行期间，任何一方不得将租赁物另行转租、转借。否则视为其违约，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按照本合同相应条款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同时，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3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
8．合同的终止与续约
8.1本协议合同期限届满，协议合同即终止。
8.2租赁期限届满，承租方应于次日前迁出，并将租赁物和原配置的设备、设施完好交还出租方。若承租方无正当理由未能将租赁物及时交给出租方，承租方应按原日租金*实际天数向出租方支付租金。
8.3租赁期满，出租方有权收回该租赁物，承租方应如期交还。若承租方要求续租，双方可于租赁期满前两个月进行协商，续约条款另行约定。出租方保证，承租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租权。
8.4合同到期前，承租方应提前一个月书面告知出租方是否有继续租赁的要求，便于出租方的工作安排。
8.5承租方继续租赁的，经出租方同意，可续签租赁合同。
8.6 北车间原有电梯产权方同意承租方拆除并用于以旧置换安装新电梯，新电梯产权归承租方所有，待租赁期满承租方不再续租该厂房时，将该电梯产权无偿过户给产权方。
9．免责条款及争议的解决方式
9.1因不可抗力导致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本合同有关义务时，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7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对方，并向对方提供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有能力继续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双方应当继续履行本合同。如不可抗力阻碍合同履行超过60日，双方可就合同的继续履行或终止履行事项进行协商并另行签署书面文件进行约定。
9.2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租赁物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9.3出租方因租赁物的环保问题而受行政处罚的，承租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出租方应退还承租方已支付的未使用租金及押金。
10．双方特别约定
10.1租赁物交付至承租方之前、承租方退租后，在租赁期间，非因承租方使用不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租赁物或其内部设备、设施（内部设备和设施不含承租方新建和新增加的设备及设施）出现损坏或发生故障的，出租方应及时联络进行维修并负担所发生的费用。
出租承租双方应就租赁物及其的设备、设施进行交接、验收。租赁期间，非因承租方使用不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租赁的厂房主体结构及设备设施（内部设备和设施不含承租方新建和新增加的设备及设施）出现损坏，出租方应及时联络维修并承担所发生的费用。因承租方改造或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设备设施损坏，承租方应及时维修并承担其所发生的费用。
10.2租赁期内，出租方应保障该租赁物业整体处于安全状态。承租方发现租赁物业有安全隐患时，应及时通知出租方改造和修复。出租方应在接到承租方通知后的5日内进行维修（特殊原因不能及时维修的应书面通知承租方），逾期不维修的，承租方可代为维修，费用及由此给承租方造成的损失均由出租方承担。因维修租赁物业影响承租方使用的，应相应减少租金或无偿延长租赁期限。经出租方同意，如承租方在原有租赁物的基础上重新装修和增设的设施维修由承租方自行承担。
10.3出租方保证出租的房屋租赁物符合国家相关安全标准，房屋其中租赁物板材顶板、外墙板、隔断墙板材质应满足A级防火标准或不低于B1级防火标准，如不符合上述标准出租方应按标准对房屋进行改造，否则因此产生的相关损失及责任由出租方承担。
10.4出租方应保障出租房屋租赁物内的消防设备设施有效并做好标识，每月进行运维，承租方每天进行检查，将不合格的消防设施报给出租方，出租方在接到通知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不能完成维修的应书面通知承租方，并做好备用方案，确保消防安全。否则因此产生的相关损失及责任由出租方承担。
10.5出租方保证租赁物房屋合规合法，并配合承租方将注册地址迁到出租房屋租赁物所在地址。同时，出租方应向承租方提供土地证、房产证的复印件（仅限于华钛备案不予用于其他事项）备案留存。
10.6该租赁物所有权人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荣昌”），出租方确认其对租赁物合法享有完整的使用权和出租权，有权签署本合同并将租赁物转租给承租方使用。出租方承诺与承租方签署本合同已经光华荣昌同意，出租方与光华荣昌签署的《租赁合同》的租赁期和租赁范围能够覆盖本合同约定的租赁期和租赁范围，本合同租赁期内，出租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或终止与光华荣昌签署的《租赁合同》；如因出租方与光华荣昌解除或终止《租赁合同》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影响承租方使用租赁物或使承租方遭受损失，出租方应负责妥善解决相关争议或纠纷，退还承租方已支付的未使用租金及押金，向承租方支付【6】个月租金两倍押金作为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承租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承租方有权要求由产权方继续履行该合同。
11．附则
11.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议定，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2本合同及其附件及补充协议，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厂房重要事项明细表》

（以下无正文）
产权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月日

出租方（盖章：）

[bookmark: _Hlk172017142]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月日
承租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月日
合同附件1：		
厂房重要事项明细表
	序号
	内容
	说明
	备注

	1
	井式炉安装
	挖坑5.3米*3.3米深2.6米
	承租方施工，出租方配合，坑由砖混修砌，确保使用安全

	2
	二楼进焊机、平台
	二楼窗户拆掉
	设备吊装完成后由承租方恢复

	3
	400A配电柜
	一层西北角使用配电柜1台
	出租方同意承租方使用

	4
	240平方主线30米
	400A进车间主线
	出租方同意承租方使用

	5
	接动力电
	进车间主线
	承租方施工，出租方配合。其中主线缆在合同到期或承租方搬离，出租方同意承租方拆除带走

	6
	东墙配电柜
	2台配电柜及线
	出租方同意承租方使用

	7
	西南角配电箱
	西南角配电箱一台
	出租方同意承租方使用

	8
	天车、电梯
	天车四部、电梯一部
	出租方同意承租方使用

	9
	冷却水
	热成型、扩散焊冷却水引水
	承租方施工，出租方配合

	10
	冷却水
	冷水管线、冷却水泵18KW
	出租方同意承租方使用

	11
	配电柜穿线孔
	地沟至配电柜钻孔
	出租方同意承租方使用

	12
	厂房隔断
	将承租方租赁厂房隔断独立空间
	出租方根据承租方要求施工

	13
	院墙隔断
	将承租方租赁院与美菜隔断，形成独立的院
	出租方根据承租方要求施工

	14
	卫生间、天花板、门窗修缮
	卫生间、办公区天花板、租赁房屋、车间的门窗维修符合承租方使用
	出租方根据承租方要求施工

	15
	院大门和门口路面的修缮
	修缮院大门，可正常使用，对进门路面进行修缮
	出租方施工

	16
	人员配合
	在承租方搬迁过程中需出租方安排专人负责配合承租方的搬迁工作，并专门安排电工人员
	出租方负责

	17
	电、水、暖、消防
	出租方提供安全有效的电、水、暖和消防设施，尤其要对所有用电进行检查，确保安全可靠
	出租方负责执行，承租方验收

	18
	西南侧透明房拆除
	出租方负责拆除西南透明房子
	出租方根据承租方要求施工


开票信息：
公司名称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税号	9111 0108 5751 6567 48
开票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南雁路B04-1-101
税票电话	010-68949187
开户行	华夏银行北京北沙滩支行
帐号	10252 000000 596791


